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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修繕屬高風險作業 務必做好安全設施】 

一、案情：113 年 4 月 10 日下午，A 所僱勞工甲發生墜落致死重大職業災害。 

二、災害發生經過 

113 年 4 月 10 日約下午 2 時許，甲於高雄市梓官區某倉庫，由 A 指派甲

從事屋頂破洞修繕作業，甲準備下至地面時，因未踩穩 A 字梯，甲自約 3.81

公尺處墜落至地面，經送往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急救，仍於 113 年 4

月 13 日 17 時 25 分不治死亡。 

 

 

 

 

 

 

 

 

 

 

▲事故現場：罹災者由屋頂上方浪板骨架準備踩踏下方之合梯時，疑因未

踩穩而墜落至地面倒地位置（高約 3.8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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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市勞檢處呼籲： 

有關從事屋頂修繕等作業，須做好各項安全設施，以避免職業災害發生： 

(一)於高差超過 1.5 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應設置能使勞工安全上下之設備。 

(二)雇主使勞工於屋頂修繕從事高風險作業或易踏穿材料構築之屋頂及雨遮

時，應規劃安全通道，並於屋架、雨遮或天花板支架上設置適當強度且寬

度在 30 公分以上之踏板。 

(三)高度 2 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

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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